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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 

 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從 2016 年 1 月 6 日起將融達控股有限公司

（「該公司」）置於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。若該公司未能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，聯交所擬

於九個月期限屆滿後（即 2016 年 10 月 5 日）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 
該公司的股份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起暫停買賣。該公司於除牌程序的第二階段屆滿前向聯

交所提交了一份復牌建議。上市委員會認為該復牌建議並非可行的建議，並於 
2015 年 8 月 13 日決定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《上市規則》）

第 17 項應用指引的規定，將該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。 
 
該公司於 2015 年 8 月 24 日就上市委員會將該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的決定向上市

（覆核）委員會申請覆核。於 2015 年 12 月 29 日，上市（覆核）委員會決定維持上市委

員會的裁決，以及從 2016 年 1 月 6 日起將該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的第三階段。上市（覆核）

委員會亦決定給予該公司九個月期限（由此通告刊發日起計）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。 
 
若該公司未能提交可行的復牌建議，聯交所擬於九個月期限屆滿後（即 2016 年 10 月 5 日）

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。若該公司被除牌，聯交所將再另行發出通告。 
 
 
 
 
香港，2016 年 1 月 6 日 
 


